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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1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７

证券简称：闽福发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福州市五一南路

１７

号三层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４

、召集人：第七届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陈玲

６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发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７

、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１

名， 代表股份

１８４

，

９０６

，

１２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２．１５％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表决下列议案：

１

、《关于选举任真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４

，

９０６

，

１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２

、《公司章程修正案》

审议通过后的《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全文同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４

，

９０６

，

１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周梦可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０日

关于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 律 意 见 书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地址：中国福州市湖东路

１５２

号中山大厦

２５

层（邮政编码：

３５０００３

）

电话：（

０５９１

）

８８０６８０１８

传真：（

０５９１

）

８８０６８００８

邮箱：

ｚｅｎｉｔｈ＠ｚｅｎｉｔｈｌａｗｙｅｒ．ｃｏｍ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关于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闽理非诉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８０

号

致：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之委托，指派王新颖、周梦可律师出席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证监发［

２００６

］

２１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之规定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声明事项：

１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

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２

、公司应当对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本次会议的会议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

料（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及公告、本次会议股权

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等）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

３

、对于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

续时向公司出示的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等资料，其真

实性、有效性应当由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自行负责，本所律师的责任是核对股

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持股数额与股东名册中登记的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持

股数额是否一致。

４

、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本所律师仅对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内容及其所涉及事实

或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发表意见。

５

、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董事会将本法律意见书与本次会议的决议一并公

告。

基于上述声明，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本所律师现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作出了关于召开本次

会议的决议，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公告，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上午在福州市五一南路

１７

号工行五一支行大楼三层会议室以

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章高路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本次会

议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陈玲女士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１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

２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８４

，

９０６

，

１２９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８３４

，

８７８

，

２４０

股）的比例为

２２．１５％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

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亦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任真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８４

，

９０６

，

１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２

、审议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８４

，

９０６

，

１２９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

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副本若干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特此致书！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 � � � �经办律师：王新颖

中国·福州 经办律师：周梦可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刘建生

二○一三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６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９

亿元的

短期融资券。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２０１３

］

ＣＰ２６９

号），交易商

协会已决定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９

亿元，注册额度自上述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短期融资

券，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２

个月内完成，后续发行应提前

２

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公

司将根据资金需求情况及市场利率波动情况，在注册有效期内择机发行首期短期融资券，

后续发行工作进展情况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６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合同签署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

疆天河化工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新疆天河爆破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天河爆破”）与库车

县鑫发矿业有限公司（下称“库车鑫发”）签订了《工程服务合同》，为库车鑫发伯勒博克孜

矿区提供穿孔、爆破等配套工程服务。 合同期限为

２

年，合同总价款约为人民币

１０

亿元。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相关部门审核批准。

二、交易对方介绍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库车县鑫发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库车县阿格乡阿格村伯勒博克孜

法定代表人：池长丰

注册资本：

１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具体经营项目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许可证、资

质证书为准）：无。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向国家允

许的矿业投资。

库车鑫发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库车鑫发没有与公司发生过类似业务的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库车鑫发注册资本

１

亿元，经过前期沟通与了解，库车鑫发经营情况与信誉情况良好，

具备合理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工程名称

库车鑫发伯勒博克孜矿区穿孔、爆破等配套工程服务。

（二）工程期限

合同期限为

２

年，合同起始日以库车鑫发书面通知天河爆破进场时间为准。

（三）工程规模

合同期内， 库车鑫发应给予天河爆破的， 以及天河爆破应完成的岩土剥离工程总量

（含煤炭方量）均不低于

１．２

亿立方米，具体工程量以库车鑫发按月下达的计划为准。

（四）工程价款

合同根据施工条件采用可调单价方式，合同总价款约人民币

１０

亿元。

（五）工程计量与价款结算

１

、本合同实施前，双方的书面授权代表人应共同组织对计划施工区的地形图实地测

量并签字确认，作为原始方量计算基础依据。 每月按钻前测量的岩土（含煤炭）自然方量

（经双方确认）为基础，测量爆后方量。

２

、除非双方另行达成一致意见，合同实施期间每月

２５

日为工程款结算计量截止日期，

由双方书面授权代表人在现场进行一次验方与收方测算确认签字，

３

日内完成工程量及工

程款确认，作为结算依据，库车鑫发于次月

１

日向天河爆破支付工程款，遇法定节假日予以

顺延。

３

、库车鑫发应按上述约定按时向天河爆破支付工程款，未经天河爆破同意，库车鑫发

延迟付款的，每延迟付款一天，按应付款的万分之五向天河爆破支付滞纳金，如拖延工程

款支付时间超过

１５

天以上的，天河爆破可以停止施工，由此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库车鑫

发承担。

（六）违约责任

１

、双方均应诚实守信，不得单方解除本工程合同，否则，须支付对方违约金

１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

２

、天河爆破因自身原因不能完成库车鑫发下达的月度爆破计划，天河爆破应承担由

此给库车鑫发造成的经济损失。

３

、由于库车鑫发原因导致天河爆破无法正常履行合同，库车鑫发应承担由此给天河

爆破造成的经济损失。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天河爆破从资金、人员、技术等方面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２

、通过本次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爆破服务水平，增加公司爆破服务业务规模和盈利

能力，推进公司爆破服务一体化进程；

３

、合同工期为

２

年，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１０

亿元，年均合同金额约为人民币

５

亿元，占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

２８．１８％

，该合同如果顺利实施，将对公司的业绩产生积极影

响；

４

、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

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１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因不可抗力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造成合同不能正常履

行的风险。

２

、合同工程规模较大，工程期限较长，存在工程款拖欠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天河爆破与库车鑫发签订的《工程服务合同》。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７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５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澳矿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

“东方锆业”或者“本公司”是指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ＡＺＣ

”是指澳大利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Ｚｉｒｃｏｎ ＮＬ

公司；

◆

“澳洲东锆”是指东方锆业在澳洲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

澳洲东锆资源有限公司；

◆

“铭瑞锆业”是指东方锆业在澳洲的控股子公司

－Ｍｕｒｒａｙ Ｚｉｒｃｏｎ Ｐｔｙ Ｌｔｄ

；

◆

“银行级可研”是银行融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简称，在此是指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达

到当地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可以提供项目融资贷款标准。

一、重要提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 公司发布了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３－０３１

的 《关于澳矿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进展公

告》：

ＡＺＣ

公司通过独立第三方专业资源储量评估机构

Ｏｐｔｉｒｏ

公司（该公司拥有对包括重矿

砂在内的多种矿产进行资源储量出具

ＪＯＲＣ

标准报告的资质）对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的资源储量

进行了最新的评估 （报告出具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根据

Ｏｐｔｉｒｏ

公司出具的报告显示：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矿区拥有

１６．５

亿吨平均品位

３．７％

的重矿物 （包含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探明资源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控制资源 ）及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推测资源）），重矿砂中含锆

２０．７％

、金红石

１１．７％

、白钛石

６％

、钛铁矿

３１．４％

， 此外比

２００７

年

Ｓｎｏｗｄｅｎ

公司出具的报告还增加了独居石

２．１％

、磷钇矿

０．３８％

这

２

种稀土矿物的资源。 全部有价值重矿物达到

７２．２８％

， 其中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探明资源）

级别的资源占全部资源的

２５％

。

二、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最新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

Ｏｐｔｉｒｏ

公司首次（该公司拥有对包括重矿砂在内的多种矿产进行资源

储量出具

ＪＯＲＣ

标准报告的资质）对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出具的

ＪＯＲＣ

标准的储量报告（报告出具日

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

根据

Ｏｐｔｉｒｏ

公司出具的报告显示：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矿区拥有可采储量 （

Ｐｒｏｖｅｄ

级别）和预

可采储量（

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级别）的矿产储量总计

５．５２

亿吨，平均重矿物平均品位

４．３％

，重矿砂

中含锆

２１．６％

、金红石

１１．７％

、白钛石

５．９％

、钛铁矿

３１．７０％

、独居石

２．３％

、磷钇矿

０．４％

，其它

矿物

２６．４％

。 具体如下表：

重矿物中不同矿物的含量

％

矿储量级别

矿储

量

蕴含重

矿物

重矿物

的品位

锆 金红石 白钛石 钛铁矿 独居石 磷亿矿 其它

可采的

２．６８

亿

吨

１２００

万

吨

４．５０％ ２２．００％ １１．７０％ ５．９０％ ３２．７０％ ２．４０％ ０．４０％ ２４．９０％

预可采的

２．８３

亿

吨

１２００

万

吨

４．２０％ ２１．３０％ １１．６０％ ５．９０％ ３０．８０％ ２．２０％ ０．４０％ ２７．７０％

合计

５．５２

亿

吨

２４００

万

吨

４．３０％ ２１．６０％ １１．７０％ ５．９０％ ３１．７０％ ２．３０％ ０．４０％ ２６．４０％

本次储量报告是在上次资源报告的

１６．５

亿吨资源中经过采矿设计、 采矿选矿运输等

成本测算，根据现行行业及市场各项经济指标参数的确定，而确认下来有经济开采意义的

资源。 本次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从资源

１６．５

亿吨到储量

５．５２

亿吨的转换率达到

１／３

。

三、本次报告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最新勘探结果显示，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资源增加：

２０１３

年

Ｏｐｔｉｒｏ

公司最新资源报告与

２００７

年

Ｓｎｏｗｄｅｎ

公司资源报告 （根据

ＡＺＣ

公司

２００８

年披露的年度报告，由

Ｓｎｏｗｄｅｎ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出具的勘探报告）数据的对比表：

矿含量

重矿中有价

值矿物含量

探明级别

Ｓｎｏｗｄｅｎ２００７

２００７

年

ＡＺＣ

已经确认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矿区拥有

７．２７

亿

吨品位为

３．９％

的重矿砂资源

，

重矿砂中含有

１７－

１８％

的锆

，１４－１５％

的金红石和白钛石

，

此外主要是

钛铁矿

（３０．７％）。

６３．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

控

制 资 源

）

和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

推测

资源

）

Ｏｐｔｉｒｏ２０１３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矿区拥有

１６．５

亿吨

３．７％

的重矿物

，

重

矿砂中含锆

２０．７％、

金红石

１１．７％、

白钛石

６％、

钛铁

矿

３１．４％

，

独居石

２．１％

、

磷钇矿

０．３８％

。

其中探明资源

４．１５

亿吨

４．３％

的重矿物

，

重矿

砂中含锆

２１．７％、

金红石

１１．５％、

白钛石

５．８％、

钛铁

矿

３２．２％，

独居石

２．３％、

磷钇矿

０．４１％；

控制资源

５．８

亿吨

４．０％

的重矿物

，

重矿砂中含

锆

２０．４％、

金红石

１１．６％、

白钛石

６．１％、

钛铁矿

３１．０％，

独居石

２％、

磷钇矿

０．３７％。 ；

推测资源

６．５５

亿吨

３．１％

的重矿物

，

重矿砂中

含锆

２０．１％、

金红石

１１．８％、

白钛石

６．２％、

钛铁矿

３１．１％，

独居石

１．９％、

磷钇矿

０．３５％。

７２．２８％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

探

明资源

）

级别

占

２５％，

其余

为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

控制资源

）

和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

推测

资源

）

２

、最新勘探结果显示，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储量增加，可采资源增加：

２０１３

年

Ｏｐｔｉｒｏ

公司最新的

ＪＯＲＣ

标准报告与

２００７

年

Ｓｎｏｗｄｅｎ

公司出具的

ＪＯＲＣ

标准报告

（根据

ＡＺＣ

公司

２００８

年披露的年度报告，由

Ｓｎｏｗｄｅｎ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出具的勘探报告）数据的

对比表：

矿含量

Ｓｎｏｗｄｅｎ２００７

（ＪＯＲＣ

标准报告

）

控制资源约

３５００

万吨

５．４％

品位的重矿资源

，

推断资源约

６．９２

亿吨

３．９％

品位的重矿资源

。

Ｏｐｔｉｒｏ２０１３

（ＪＯＲＣ

标准报告

）

可采储量资源约

２．６８

亿吨

４．５％

品位的重矿资源

，

预可采储量资源约

２．８３

亿吨

４．２０％

品位的

重矿资源

。

Ｏｐｔｉｒ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对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出具的资源储量报告是不具备

ＪＯＲＣ

标

准，系地质学上的资源储量。 而本次

Ｏｐｔｉｒｏ

公司出具的

ＪＯＲＣ

标准的储量报告是

Ｏｐｔｉｒｏ

公司

对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有经济性资源储量的确认。 本次

Ｏｐｔｉｒｏ

公司对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进行储量评估、

计算是考虑众多参数，包括选矿技术的创新、可回收矿物粒度范围

２０

到

７５

微米，采矿量

１０１０

万吨

／

年，湿选厂处理量

１０００

万吨

／

年，矿物回收率

６８％

（指从地下蕴含状态一直到可销

售产品的回收率），行业通常采用的露天开采方式等等技术指标。根据储量数据和采矿率，

这个项目预计寿命期将超过

５０

年， 设计的开采规模大致是铭瑞锆业目前开采规模的

３

倍。

储量报告的出具也意味着

ＷＩＭ１５０

的开发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四、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运营存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１

、银行级可研完成时间的不确定性

银行级可研涉及技术方面工作较多，最终的完成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２

、

ＷＩＭ１５０

的建设期和最终投产期限的不确定性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是世界上大型的矿砂开发项目，建设周期较长，最终的投产时间相应不

确定，对澳洲东锆的经营效益的短期影响较小。

３

、市场风险

近两年来，锆、钛矿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包销

ＷＩＭ１５０

的产品涉及锆、高钛矿物、钛铁

矿、稀土矿物，未来的经营效益存在不确定性。

４

、经营管理风险

ＷＩＭ１５０

银行级可研及项目的运营对澳洲东锆和公司的经营管理和专业人才引进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人力资源将成为影响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运营发展的因素之一。

５

、政策风险

若未来澳大利亚对相关产业政策作出调整或更改，将会给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的运营发展带

来不确定影响。 同时，澳大利亚在诸如宏观调控政策、税收政策（特别是矿产资源税）等方

面的变化，都将可能对公司的经营生产和经济效益产生一定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２

证券简称：凯恩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２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４６２

，

０２８

，

１０８．９７ ３９９

，

９７６

，

７９４．５６ １５．５１

营业利润

３９

，

５０３

，

１４５．５９ ５５

，

６４７

，

４０２．５５ －２９．０１

利润总额

４０

，

１６０

，

３４６．４１ ５８

，

０８７

，

９２４．８１ －３０．８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３２

，

７０６

，

９２９．４３ ４６

，

２１３

，

５９７．７３ －２９．２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７ ０．１０ －３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８７％ ４．２６％

下降

１．３９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１

，

６４５

，

４４４

，

４８１．８８

１

，

６１１

，

３９４

，

２１２．７７ ２．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１

，

１３７

，

５９９

，

６９６．０３

１

，

１１９

，

２４９

，

７６３．７０ １．６４

股 本

４６７

，

６２５

，

４７０．００ ４６７

，

６２５

，

４７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２．４３ ２．３９ １．６７

注：

１

、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

、 本报告期及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按照股本

４６７

，

６２５

，

４７０

股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总收入

４６

，

２０２．８１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５．５１％

，营业利润

３

，

９５０．３１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２９．０１％

，利润总额为

４

，

０１６．０３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３０．８６％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２７０．６９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２９．２３％

。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

营业总收入增长，但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的原因主要

是由于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市场竞争激烈，产品价格有所下降，同时产品品种结构同比有

所变化，故综合毛利率下降，由于销售规模增长，期间费用有所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

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法定代表人计皓、财务总监谢美贞和会计机构负责人黄永红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３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以传真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

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

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的鉴证报告》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等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以本次募集资金单方面对龙悦公司增资的价格确定方法及依据

的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向不超过

１０

名发行对象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８８４．３７７７

万股（含

６

，

８８４．３７７７

万股）

Ａ

股股票事宜等相关议案，拟募集

资金不超过

７８

，

０００

万元，将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分别投入香格里拉香巴拉月光城

项目、茶马古道奔子栏精品酒店项目及玉龙雪山游客综合服务中心项目（以下简称“游客服

务中心”）。因游客服务中心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丽江龙悦餐饮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龙悦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丽江灏伯雪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灏伯公司”），龙悦公司为公司与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雪山开

发公司”）合资设立，公司持股

５１％

，雪山开发公司持股

４９％

，故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

需以增资方式投入到龙悦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龙悦公司股东会已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公

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部分资金单方面向龙悦公司增资事宜，现将本次增资价格的

确定方法进一步明确如下：

本次增资价格参照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每

１

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净资产额

确定，同时不低于每

１

元新增注册资本等额。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审亚太审［

２０１３

］云

－００９０

号”号《审计

报告》， 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每

１

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净资产额为

０．９９６３

元，为

满足《公司法》关于新增注册资本的出资要求，本次增资价格确定为新增注册资本等额货

币，即

１

元

／

股。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控制单一特定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上限

的议案》

为确保上市公司控制权不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产生变化，同意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单一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认购上限予以控制， 通过适当分散特定投资者的认购数量，

确保上市公司控制权不因本次发行而产生变化。单一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认购上限的具

体标准将由公司与主承销商在股票发行过程中共同确定。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昆明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资金需求，同意向中国民生银行昆明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１

亿元。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１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

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６７６

，

３６８

，

４７９．６２ ５４６

，

２６０

，

１７７．９５ ２３．８２

营业利润

１５

，

２７５

，

８７８．０３ ９

，

８５２

，

７５７．０９ ５５．０４

利润总额

２０

，

０７４

，

４３０．５４ １５

，

０４１

，

１１０．９０ ３３．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２０

，

４６５

，

４３６．５０ １２

，

１３８

，

８８９．３０ ６８．５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４ 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１１ １．２７

上升

０．８４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３

，

１６５

，

７２８

，

４４９．９５ ２

，

９２２

，

６６４

，

２３０．４６ ８．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９６５

，

９６９

，

０４５．３０ ９５７

，

７５８

，

５００．５１ ０．８６

股 本

５６７

，

８１５

，

０４０．００ ５６７

，

８１５

，

０４０．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１．７０ １．６９ ０．８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缝纫机市场需求稳定增长，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６０

，

４７５．２４

万元，较

上年同期上升

２５．７２％

。 同时公司积极调产品销售结构，使主营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上升

２．３

个百分点左右，三项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３５％

，公司持股

２９％

的

ＤＡ

公司本期贡献投资

收益

１

，

１９７．６９

万元人民币，同时公司及子公司本期收到政府补贴

４８６．４２

万元。

上述因素影响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分别上升

５５．０４％

、

３３．４６％

、

６２．４４％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如适用）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１

证券简称：登海种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６１０

，

８８１

，

９０７．６５ ３２０

，

６２３

，

９０３．６５ ９０．５３

营业利润

２２５

，

３４５

，

３５１．５７ ９３

，

４１９

，

８８５．３９ １４１．２２

利润总额

２３０

，

１２０

，

０１５．０２ ９４

，

５９１

，

６２６．２９ １４３．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１５２

，

６６９

，

８３１．８３ ６９

，

１１３

，

１７５．７５ １２０．９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３３７ ０．１９６３ １２０．９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０．７３ ５．９６

上升

４．７７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２

，

９４６

，

９１７

，

２９５．５８ ２

，

９４１

，

８７０

，

５２１．０９ ０．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１

，

４７０

，

３７２

，

２３０．７１ １

，

３５２

，

９０２

，

３９８．８８ ８．６８

股 本

（

股

）

３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４．１８ ３．８４ ８．８５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６１０

，

８８１

，

９０７．６５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９０．５３％

；营业利

润

２２５

，

３４５

，

３５１．５７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４１．２２％

；利润总额

２３０

，

１２０

，

０１５．０２

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１４３．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５２

，

６６９

，

８３１．８３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２０．９０％

。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２

，

９４６

，

９１７

，

２９５．５８

元，较报告期初增加

０．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４７０

，

３７２

，

２３０．７１

元，较报告期初增长

８．６８％

。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２．

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３０％

以上的，应说明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母公司主推品种登海

６０５

销量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幅较大； 子公司登海先锋销售收入和

净利润同比大幅度增长；其他子公司销售收入和净利润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

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毛丽华女士、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王龙祥先生、会计机构

负责人李彦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２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９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３

，

２０７

，

６１６

，

１３４．００ ２

，

７１７

，

００１

，

６０８．６２ １８．０６％

营业利润

９９

，

００５

，

０４９．５７ ７０

，

１９３

，

３８７．００ ４１．０５％

利润总额

９８

，

０６４

，

９０８．２５ ７５

，

９８７

，

３４１．６９ ２９．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６

，

６２３

，

６３６．１０ ６４

，

１５１

，

２１１．３６ １９．４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４ ０．１１ ２７．２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９０％ ３．４３％ ０．４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１１

，

６４５

，

５７６

，

９９２．３２ １１

，

３４０

，

７２１

，

６５５．８１ ２．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１

，

９５８

，

３２１

，

４５０．１７ １

，

９３７

，

２６４

，

６７７．１４ １．０９％

股本

５６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３．４８ ３．４４ １．１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报告期内

，

公司巩固上海

、

浙江

、

江苏

、

广东市场

，

积极开发中西部等区域市场

，

发挥公司装

备

、

技术

、

管理和品牌等优势

，

拓展轨道交通

、

市政路桥等政府基础设施项目

，

建筑施工业务保

持稳定发展

。

上半年新承接建筑施工业务超过

３４

亿元

。

公司新中标杭州武林广场地下商城

、

苏

州市轨道交通

４

号线

、

杭州地铁

４

号线一期等施工项目

。

报告期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３２０

，

７６２

万元

，

同比增长

１８．０６％

；

实现净利润

７

，

６６２

万元

，

同比增长

１９．４４％

。

２

、

本报告期

，

营业利润

、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

原因是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稳步增长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披露

２０１３

年一季报时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

对

２０１３

半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为同比增长

０－３０％

，

本次快报半年度业绩同比增长

１９．４４％

，

无差异

。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意见

。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３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２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陈利浩先生减持股份的通知，陈利浩先生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期间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５８９．００５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７５５７％

。 至此，

陈利浩先生年初承诺的今年减持不超过去年底持股额

１０％

的额度已经完成。 陈利浩先生已

经承诺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度不再减持。

本次减持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陈利浩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３－０５－１３ １６．００ １６６．６４００ ０．３６０８８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３－０５－１４ １５．７０ ７４．１５０１ ０．１６０５８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３－０５－１５ １５．６４ ８４．４３１０ ０．１８２８５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３－０５－２８ １７．０９ ６．５２００ ０．０１４１２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３－７－２９ １６．６８ ２５７．２６３９ ０．５５７１４

合计

——— ———

５８９．００５０ １．２７５５７

陈利浩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林芝地区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荣光科技”）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

日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合计持有公司

２０．３５％

的股份。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陈利浩先生与荣光科技合计持有公司

１７．１８％

的股份，与上次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相比

累计减少

３．１７％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陈利浩

合计持有股份

５

，

９０８．０４９６ １２．７９ ５

，

３１９．０４４６ １１．５１９２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８９．００５０ １．２７５６ ０ 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

，

３１９．０４４６ １１．５１９２ ５

，

３１９．０４４６ １１．５１９２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陈利浩先生年初承诺的今年减持不超过去年底持股额

１０％

的额度已经完成。 陈利浩

先生已经承诺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度不再减持。

２

、 陈利浩先生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３

、荣光科技在今年初追加承诺本年度减持数量不超过上年末结余数量的

２５％

，本年度

荣光科技剩余无限售条件股份仅剩

２０

股。

４

、陈利浩先生的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

关规定。 其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也未违反《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１

、陈利浩先生减持情况说明；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


